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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貼及服務協議 1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  
(中文譯本 ) 

I 服務定義  

簡介  

 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兼收計劃 (兼收計劃 )在幼稚園暨幼兒中心內

為介乎 2 至 6 歲以下的輕度殘疾兒童提供訓練和照顧。透過訓練和照

顧，輕度殘疾兒童日後一般能有較大機會融入主流教育及社會。  

目的及目標  

2. 兼收計劃旨在幫助輕度殘疾兒童融入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日常

活動，並鼓勵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兒童互相接納。  

服務性質及內容  

3. 本服務按照《幼兒服務條例及規例》和《教育條例》營運。  

4. 輕度殘疾兒童將入讀幼稚園暨幼兒中心。除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提

供的服務外，兼收計劃亦會以個別及小組形式，提供以中心為本的密

集訓練。  

5. 兼收計劃應包括切合兒童不同發展需要的各類遊戲及學習活動，

目的為：  

• 加強兒童大、小肌肉的動作技巧發展；  

• 培養兒童對吸收知識和掌握推理及解難技巧的積極態度；  

• 培養兒童的人際溝通技巧；  

• 協助兒童認識自己的情緒，並學會表達感受的技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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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兒童的自尊和責任感。  

6. 鼓勵家長參與以促進與家長的溝通，從而推動兒童學習和發展。 

7. 每名兒童會在入學時接受評估，其後亦會定期進行評估，藉此制

訂個別訓練計劃，以為兒童訂立學習目標。  

服務對象  

8. 年齡介乎 2 至 6 歲以下而尚未開始接受小學教育，並經評估有以

下一項或多項輕度殘疾的兒童：  

• 輕度智障；  

• 輕度肢體傷殘，但沒有嚴重行動問題；  

• 輕度或中度聽覺受損；或  

• 輕度或中度視覺受損。  

所有申請均由康復服務中央轉介系統—學前兒童康復服務子系統 (中
央轉介系統 )轉介至兼收計劃。  

轉介程序  

9. 兼收計劃可由醫務社會服務部、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保護家庭及

兒童服務課、領養課、學前單位社工服務或指定服務單位的社工經中

央轉介系統轉介。轉介者作出轉介前，須確保申請人已由兒童體能智

力測驗中心、醫院管理局或私人執業的兒科醫生／臨床心理學家，或

社會福利署 (社署 )認可的其他合資格專業人士評估，並獲推薦切合其

需要的學前兒童康復服務類別。  

10. 社署接獲服務營辦者書面通知有空缺後，如中央轉介系統內有等

待轉介的個案，會於 28 天內向服務營辦者轉介有關個案。如無等待轉

介的個案，社署會按照中央轉介系統的最新指引與服務營辦者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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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服務表現標準  

基本服務規定  

11. 服務營辦者須符合下列基本服務規定：  

• 參加兼收計劃的兒童須入讀幼稚園暨幼兒中心；  

• 服務時間為周一至周五上午八時至下午六時，以及周六上午

八時至下午一時。兼收計劃須於惡劣天氣下 (包括三號強風

信號及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期間 )維持正常服務；  

• 指定幼兒工作員是本服務的必要人員；以及  

• 所有服務必須符合中央轉介系統的運作程序。  

 

12. 服務營辦者須符合下列服務表現標準：  

服務量  

服務量標準  服務量指標  議定水平  

1 一年內的平均收生率 (備註 1)  90% 

2 六個月內完成所需計劃的比率 (備註 2) 95% 

 

服務成效  

服務成效標準  服務成效指標  議定水平  

1 一年內家長／監護人／家人 (備註 3)對兼

收計劃服務表示滿意的百分比  
70% 

(詳情請參閱註釋 ) 

服務質素標準  

13. 服務營辦者須符合 16 項服務質素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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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津助  

14. 本服務在指定時限內由社署通過整筆撥款津助制度／傳統津助

模式提供津助。服務營辦者須遵從社署發出的最新《整筆撥款津助手

冊》、通告、其他指引、管理函件及相關通函中所載列的津助指引及

規則。政府不會承擔因本服務所引致而超出社署核准津助金額的任何

負債或財政影響的責任。津助基準載於社署向服務營辦者發出的要約

及通知書內。  

15. 津助金額已考慮員工的個人薪酬 (包括供聘用合資格專業人士的

公積金 )，以及適用於營辦本服務的其他費用。  

16. 服務營辦者接納《津貼及服務協議》 (《協議》 )後，將每月獲發

津助。  

IV 有效期  

17. 本《協議》於指定時限內有效。如服務營辦者違反本《協議》條

件的任何條款，並且未有按社署發出的書面通知上所指定的方式及時

間作出相應的補救，社署可在該通知到期後，向服務營辦者發出通知

期為 30 天的書面通知而終止本《協議》。  

18. 如服務表現標準在協議期內有任何改變，社署會尋求與服務營辦

者達成共識，而服務營辦者須按照指定的推行時間表達至新的要求。  

19. 服務營辦者是否可繼續提供下一期服務，須視乎當時的政策指

引、服務需要及服務營辦者的表現等相關考慮因素。社署保留重新編

配服務的權利。  

20. 若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況，社署可立即終止《協議》：  

(a) 服務營辦者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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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罪行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  

(b) 服務營辦者繼續營辦服務或繼續履行《協議》不利於國家安

全；或  

(c) 社署合理地認為上述任何一種情況即將出現。  

V 其他參考資料  

21. 除了本《協議》外，服務營辦者亦須遵守相關《服務規格》所載

列的規定／承諾，以及服務營辦者建議書和補充資料的內容 (如有的

話 )。如這些文件內容出現矛盾，則以本《協議》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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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備註 1) 一年內的平均收生率  

= 
12 個月每月月底兼收計劃收生人數總和  

x 100% 
12 個月每月月底兼收計劃名額總和  

收生指於每月月底兼收計劃錄取的輕度殘疾兒童總數。  

(備註 2) 六個月內完成所需計劃的比率  

= 
4 至 9 月或 10 至 3 月完成的計劃總數  

x 100% 
(4 至 9 月或 10 至 3 月的月底  

收生人數總和 ) 
÷ 6 x 2 

計劃指兼收計劃為滿足個別輕度殘疾兒童的需要而實施的計

劃。有關計劃按照服務質素標準 11：準則 11.3 定義。計劃須包

括目標、具體目標、提供服務的過程、計劃內容及達成或檢討

目標的期限。計劃數目定為每六個月為每名輕度殘疾兒童制訂

兩項計劃。  

(備註 3) 家長／監護人／家人指已填寫由社署提供的「服務使用者意見

調查問卷」的家長／監護人／家人。服務營辦者應每年或在每

名服務使用者退出服務時收集其家長／監護人／家人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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